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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审计局
关于公布《审计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2020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引导和促进被审计单位自觉守法，改善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特编制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审计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2020）》，经研究通过并予以公布。清单事项动态化管理，免罚、轻罚事项增加或减少时，及时进行更新发布。各科室要严格按照清单内容，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青岛西海岸新区审计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2020）


青岛西海岸新区审计局
2020年11月11日





附件

青岛西海岸新区审计管理领域
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2020）

	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
	审计管理领域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适应条件
	法定依据

	1
	被审计单位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
	1.自行改正；
2.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（1997年10月通过，2010年2月国务院令第571号修订）第四十七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年3月通过，2017年9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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